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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 佈

本公司注意到是日本公司股份之成交量增加，並表明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，
本公司並不知悉有關增加之任何原因。

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，惠理基金管理公司（「惠理」）告知本公司，其管理
之基金已於該日在市場出售41,112,000股本公司股份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
約5.7%。該等由惠理出售之股份佔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之成
交量約92.8%。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，本公司欲向公眾人士告知有關之出
售（「出售」）。

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本公司注意到是日本公司股份之成交量增加，並欲表明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，
本公司並不知悉有關增加之任何原因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欲向公眾人士告知，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，惠理（一間
主要從事基金管理之公司）告知本公司，其管理之基金已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
在市場出售41,112,000股本公司股份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.7%。該等由惠理
出售之股份佔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之成交量約92.8%。如惠理所告
知，其於出售前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.7%之權益，而其於出售後則並無持
有任何本公司股份。董事並不知悉出售之原因。

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有關擬進行之收購或變賣之商談或協
議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3條而須予公開者；本公司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足以
或可能影響價格之事宜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所規定之一般責任而須予公開
者。

承董事會命
隆成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主席
黃英源

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英源先生、陳信興先生、黃
陳麗琚女士及梁文輝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伯華先生、黃志煒先生及楊
欲富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
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及  
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。 


